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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准入条件
1.在农业农村部“家庭农场名录系统”和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”有完整的基本信息。
2.“财务记录”“生产记录”认定合格。
3.近三年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全部合格（未被抽检年份视同合格），且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平台、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。
4.依法注册登记时间（计算到2022年12月31日）满1年以上，无违法违规不良记录，未在经营异常名录中。
5.无生产或产品质量安全事故、行业通报批评、媒体曝光问题等不良记录。
二、经营主体规范
6.有独立的银行账户。
7.经营土地规模相对稳定，土地租期或承包期在5年以上（含5年，以所在镇街鉴证的流转合同为准）。
8.经营场地环境良好，相对集中，布局合理。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配套，具有与生产经营相适应的场房、场地及必备的办公条件，有醒目的家庭农场标识。
9.经营者参加过区级或市级组织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或农民技能培训，掌握所从事农业产业较先进的生产、管理技能，熟悉并能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。
三、经营规模适度
10.经营土地相对集中连片，经营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并相对稳定。
种植业：种植粮、油作物为主的经营土地面积100亩（含，下同）以上；种植果树、大田蔬菜的经营面积50亩以上；种植茶叶的经营面积20亩以上；设施农业的设施占地面积10亩以上。
畜牧业：生猪年出栏500头以上；奶牛年存栏100头以上；肉牛年出栏100头以上；羊年出栏500头以上；蛋禽年存栏1万羽以上；肉禽年出栏4万羽以上；兔年出栏1万只以上；蜂30箱以上；其他特色养殖的，年收入15万元以上。
渔业：池塘养殖面积30亩以上；工厂化养殖水体1000立方米以上；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数量5个以上；浅海筏式养殖面积500亩以上；浅海底播养殖面积1000亩以上。
林业：承包经营山林100亩以上，或种植用材林、经济林等50亩以上，或发展林下经济50亩以上，或生产经营苗圃50亩以上。
种养结合：主要产业规模不低于上述标准下限的70%。
休闲旅游农业：年销售收入不低于15万元。
以上各类家庭农场，经济效益特别明显的，规模标准可适当放宽。
四、生产过程规范
11.生产管理标准化。按照国家法律、行业规定的质量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组织生产，标准化生产率达到100%。建立生产记录和投入品施用记录制度。
12.生产过程机械化。通过自有设备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，基本实现主要生产环节机械化，生产手段达到该领域的先进水平。
13.产品销售订单化。市场营销手段和方法便捷有效，纳入了农商、农超、农社对接等营销网络，产品销售渠道稳定，基本实现了生产与销售订单化。
14.主要产品品牌化。所销售产品拥有注册商标，实行品牌化经营。主要产品通过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农产品地理标志或QS认证。
五、综合效益较高
15.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、社会效益较好。按照生态、循环、高效的原则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生产过程严格按标准使用农业投入品，规范使用化肥、农药，农业资源利用率高，农业废弃物实行无害化处理，农业生态环境良好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；在科技运用、经营模式、管理水平等方面对周边农户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，并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，帮扶贫困户的优先考虑。

